
申請業者授權書 
 

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本機構），設址

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為申請參與「「財團法人國家文

化藝術基金會辦理 112年度投資顧問業務公開徵求受託機構」之評選，特指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代理人（以下簡稱被授權人）。 

二、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，嗣後非經授權人以書面通知送達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

術基金會，不生終止效力。 

 

授權人(申請業者)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標準字體） 
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標準字體） 

職 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被 授 權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標準字體） 

簽   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附件 4 


